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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4月条文
	2015年10月修订稿条文

	第十二条  首新融购回期限最长不超过28天，首投融及首现融购回期限最长不超过365天。具体购回期限在《交易协议书》中予以明确。以债券作为标的证券的，实际购回日应不晚于债券兑付日。以封闭式基金作为标的证券的，实际购回日应不晚于封闭式基金结束日或转为开放基金的日期。

	第十二条  首新融购回期限最长不超过30天，首投融及首现融购回期限最长不超过365天。具体购回期限在《交易协议书》中予以明确。以债券作为标的证券的，实际购回日应不晚于债券兑付日。以封闭式基金作为标的证券的，实际购回日应不晚于封闭式基金结束日或转为开放基金的日期。各个产品的具体期限品种由乙方确定、公布和更改。


	第十六条  购回交易成交金额计算公式 
购回交易成交金额=初始交易成交金额×（1+购回利率×购回期限天数/360）。
	第十六条  购回交易成交金额计算公式 
购回交易成交金额=初始交易成交金额×（1+购回利率×购回期限天数/360）。各个产品的购回利率由乙方确定、公布和更改。

	第二十六条  甲方可以进行延期购回，但只能延期购回一次。甲方可选择大于原产品期限的下一个固定期限产品，但不能超过最长交易期限。延期后购回利率按照新选择的产品所对应的利率标准计息。
	第二十六条  甲方可以进行延期购回，具体的延期方式由乙方确定、公布和更改，但是不能超过各个产品的最长购回期限。

	第三十七条  交易日（T日）履约保证比例低于最低值的，甲方应当在下一个交易日（T+1日）采取以下任何一种或多种履约保障措施：
（一）提前购回；
（二）补充质押标的证券；
（三）甲乙双方协商的其他方式；
甲方采取履约保障措施（二）、（三）的，应确保采取履约保障措施后，按照T+1日开盘价计算的履约保障比例应不低于预警值。
	第三十七条  交易日（T日）履约保证比例低于最低值的，甲方应当在下一个交易日（T+1日）采取以下任何一种或多种履约保障措施：
（一）提前购回；
（二）补充质押标的证券；
（三）甲乙双方协商的其他方式；
甲方采取履约保障措施（二）、（三）的，应确保采取履约保障措施后，按照T+1日收盘价计算的履约保障比例应不低于预警值。

	第三十九条	  发生下列情形的为甲方违约：
（一）待购回期间，当履约保障比例低于最低值时，甲方在下一个交易日既未提前购回，也未与乙方达成新的补充质押；
（二）乙方根据协议约定要求甲方提前购回，甲方未提前购回的；
（三）购回期限届满，甲方未购回标的证券；
（四）因甲方原因导致初始交易交收失败；
（五）因甲方原因导致购回交易（到期购回、提前购回、延期购回）交收失败； 
（六）其他违约情形。
原交易违约，则与原交易关联的补充质押也视同违约；发生上述事件的当日为甲方违约日。在小额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过程中，若甲方出现违约，乙方有权停止甲方小额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资格。
违约期间，甲方应缴纳的违约金按日累加计算，甲方违约金=违约金额×单日违约金率×违约天数，单日违约金率为万分之五。
甲方发生前条第（四）项违约情形的，甲方无需承担金钱违约责任，乙方自下一交易日继续进行申报，但乙方有权调整甲方的信用评级；发生前条第（一）、（二）、（三）、（五）项违约情形的，乙方于违约日的次一日起计罚甲方违约金，违约金为待购回金额的万分之五，按日累计，并于购回交易或场外结算时一并支付。
	第三十九条	  发生下列情形的为甲方违约：
（一）待购回期间，当履约保障比例低于最低值时，甲方在下一个交易日既未提前购回，也未与乙方达成新的补充质押；
（二）乙方根据协议约定要求甲方提前购回，甲方未提前购回的；
（三）购回期限届满，甲方未购回标的证券；
（四）因甲方原因导致初始交易交收失败；
（五）因甲方原因导致购回交易（到期购回、提前购回、延期购回）交收失败； 
（六）其他违约情形。
原交易违约，则与原交易关联的补充质押也视同违约；发生上述事件的当日为甲方违约日。在小额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过程中，若甲方出现违约，乙方有权停止甲方小额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资格。
T日收市后若客户已构成违约，自T+1日起公司有权对客户账户进行资金转出操作限制并且对已经违约的合约进行违约处置。若自T+1日起客户账户内有足额购回资金，公司有权对该客户进行强制购回操作。
违约期间，甲方应缴纳的违约金按日累加计算，甲方违约金=违约金额×单日违约金率×违约天数，单日违约金率为万分之五。
甲方发生前条第（四）项违约情形的，甲方无需承担金钱违约责任，乙方自下一交易日继续进行申报，但乙方有权调整甲方的信用评级；发生前条第（一）、（二）、（三）、（五）项违约情形的，乙方于违约日的次一日起计罚甲方违约金，违约金为待购回金额的万分之五，按日累计，并于购回交易或场外结算时一并支付。

	第五十八条
（三）通知的送达时间：
1、以电子邮件方式、传真、手机短信通知的，以电子邮件、传真、手机短信发出后即视为已经送达。
2、以录音电话方式通知的，以通话当时视为已经送达；电话三次无法接通无人接听的，以最后一次拨出电话时间视为送达。
3、以邮寄方式通知的，以寄出后五日视为已经送达。
4、以公告通知的，以公告后五日视为已经送达。
	第五十八条
（三）通知的送达时间：
1、以电子邮件方式、传真、手机短信通知的，以电子邮件、传真、手机短信发出后即视为已经送达。
2、以录音电话方式通知的，以通话当时视为已经送达；电话三次无法接通无人接听的，以最后一次拨出电话时间视为送达。
3、以邮寄方式通知的，以寄出后五日视为已经送达。
4、以公告通知的，以公告当日视为已经送达。

	第六十四条
乙方根据法律、行政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业务规则以及乙方业务规则的规定，修改或增补协议内容时，修改或增补的内容在乙方网站、乙方业务系统或乙方营业场所以公告形式通知甲方。若甲方自乙方公告之日起3个自然日内不提出异议的，则公告内容自公告之日即成为本协议的组成部分，若甲方以书面形式向乙方开户网点提出异议的，则双方不再进行新的小额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对于尚未购回的交易，按照本协议约定执行。
	第六十四条
乙方根据法律、行政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业务规则以及乙方业务规则的规定，修改或增补协议内容时，修改或增补的内容在乙方网站、乙方业务系统或乙方营业场所以公告形式通知甲方。若甲方自乙方公告送达日内不提出异议的，则公告内容自公告送达日即成为本协议的组成部分，若甲方以书面形式向乙方开户网点提出异议的，则双方不再进行新的小额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对于尚未购回的交易，按照修改或增补前的原协议约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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